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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公司股价近日波动较大，且公司已多次披露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股票可能被终

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审慎决策，避免二级市场交易面临较

大投资风险。

2、2025年4月29日公司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由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总额、净

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规定，公司触及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的

情形，公司股票自2025年4月30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证券简称由“国华网

安” 变更为“*ST国华” ，证券代码仍为“000004” ，股票交易的日涨跌幅比例限制为5%。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股票

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3、2026年1月31日公司披露了《2025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6-005），经公

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20000万元至30000万元；扣除

后营业收入为19700万元至2960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6200万元至

9300万元；利润总额为2000万元至3000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00万元至

12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4000万元至-2000万元。 本次业绩预告相关

财务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存在不确定性， 若2025年经审计后的相关指标触及

《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4、2026年4月7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3.71元/股，对应总市值4.91亿元，首次触及总市

值低于5亿元情形。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第一款第（六）项规

定，若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收盘总市值均低于5亿元，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

所终止上市交易，且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1.15条规定，因触及交易类

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的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证券简称：*ST国华，证

券代码：000004） 于2026年4月14日、4月15日、4月16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

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进行了必要核实，并对影响公司价格异常波动的事项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公司股票。

6、公司存在以下重大风险事项：

1）财务类强制退市风险

公司于2025年4月29日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由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总额、净

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根

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规定，公司触

及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形，同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

警示暨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9）， 公司股票自2025年4月30日开市起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情形，其

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 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出现下

列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一）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

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

且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五）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六）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

资产重组按照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七）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八）虽符合第9.3.8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九）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十）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

2）触及市值指标相关规定而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若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

日收盘总市值均低于5亿元，公司股票将被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终止上

市交易。

若公司2025年度出现上述风险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

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于2026年1月31日披露了 《2025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6-005）及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06）， 本次业绩预

告相关财务数据尚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存在不确定性，若2025年经审计后的相关指标

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或第9.3.1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请

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2026年4月7日，公司股票收盘价为3.71元/股，对应总市值4.91亿元，首次触及总市

值低于5亿元情形。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若公司股票连

续二十个交易日收盘总市值均低于5亿元， 公司股票将被深交所终止上市交易， 且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第9.1.15条规定，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上市的股票不进入

退市整理期。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8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市值

终止上市的首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23）。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

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向有关人员的核实函及回函；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国华网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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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6年4月16日（星期四）14:30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为：2026年4月16日（星期四），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16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16日

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东城街道东源路东城文化中心扩建楼1号楼10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5、召集人：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陈健波先生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岭南

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89人， 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161,937,91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965%。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88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46,

386,2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84%。

（二）股东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合计为120,117,41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990%。

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4,

565,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08%。

（三）股东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7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

为41,820,4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75%。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79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41,820,4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75%。

（四）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公司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158,027,5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852%；反对2,

19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63%；弃权1,714,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5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42,475,8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1.5699%；反对2,196,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7348%；弃权1,71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953%。

四、律师见证情况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姓名：李刚、刘丽均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岭南生态文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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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2026年4月14日， 公司和预重整临时管理人与产业投资人美年大健康产业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年健康” ）指定主体美年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美年大健康” )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详情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与产业投资人

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5）。本次重整投资协议可能存在重整

投资人无法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投资义务的风险。 尽管《重整投资协议》已经签署，仍可能

发生协议被终止、解除、撤销、认定无效或无法实际履行等情形。 若本次重整顺利完成，公

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美年大健康，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俞熔先生。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预重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具体情况请关注后续公司预

重整事项的相关进展公告。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书，申请人

的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 预重整程序最终能否完成及后续能否进入重整程序均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于2026年1月31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2025年度业

绩预告》（公告编号：2026-011）、《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

风险警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 于2026年3月4日、2026年4月4日披露

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6-027）等提示性公告。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内容，并注意投资

风险。

4、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本公告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股票（证券简

称：棒杰股份，证券代码：002634）2026年4月15日、4月16日连续二个交易日收盘价格跌

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以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就有关事项

进行了核查，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补充、更正之处。

2、公司目前处于预重整阶段，2026年4月14日，公司和预重整临时管理人与产业投资

人美年健康指定主体美年大健康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详情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

于与产业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5），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最新进展情况，并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控股二级子公司扬州棒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棒杰” ）目前

处于重整阶段，公司于2026年2月3日披露了《关于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子公司重整申

请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3），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最新进展情况， 并注意投资风

险。

4、目前，除控股子公司扬州棒杰仍处于停产状态外，公司其他子公司经营业务活动正

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5、经核查，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7、经核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除上述事项外，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

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公司于2026年1月31日披露了《2025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6-011），预

告中涉及的公司2025年度业绩情况仅为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后

续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2、2026年4月14日， 公司和预重整临时管理人与产业投资人美年健康指定主体美年

大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重整投资协议》，详情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与

产业投资人签署〈重整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35）。本次重整投资协议可

能存在重整投资人无法按照协议约定履行投资义务的风险。 尽管《重整投资协议》已经签

署，仍可能发生协议被终止、解除、撤销、认定无效或无法实际履行等情形。 若本次重整顺

利完成，公司控股股东将变更为美年大健康，实际控制人将变更为俞熔先生。

3、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预重整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具体情况请关注后续公司预

重整事项的相关进展公告。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无论公司是否进入重

整程序，公司将在现有基础上积极做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后续若收到法院受理重整

申请的文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法院关于受理重整申请的相关法律文书，根据《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4.1条第（九）项规定，若法院裁定受理申请人对公司的

重整申请，深圳证券交易所将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4、虽然目前法院裁定扬州棒杰进入重整程序，但在重整事项推进过程中，仍存在重整

计划表决未能通过，重整计划表决通过后未获得法院批准，以及重整计划获得法院批准后

无法执行等可能，扬州棒杰后续重整事宜尚具有不确定性，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

并被实施破产清算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5、2026年1月31日，公司披露了《2025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6-011），预告

中涉及的公司2025年度业绩情况仅为财务部门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后续

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2025年末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90,015.51万元至-60,015.51万元(未经审计)；预计2025年度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0,000万元至–90,000万元(未经审计)，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8,000万元至-78,000万元 (未经审计)。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可能存在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风险，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31日、2026年

3月4日、2026年4月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

警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等提示性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6、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无缝服装业务及光伏业务。2024年度，公司无缝服装业务实现

营业收入6.20亿元（经审计），占公司营业收入的56.06%；光伏业务实现营业收入4.52亿元

（经审计），占公司营业收入的40.86%。 2025年前三季度，公司无缝服装业务实现营业收

入3.99亿元（未经审计），占公司营业收入的96.19%。 公司深耕无缝服装业多年，多年来与

众多国际知名品牌客户及大型零售商、采购商保持着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目前上市公司

进入预重整程序，相关风险可能会波及无缝服装板块，可能会对公司无缝服装板块的经营

业绩及股权归属等方面造成重大负面影响。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棒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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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4月16日（星期四）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4月16日上午9:

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时间为：2026年4月16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华中科技大学科技园六路1号，华工科技

总部大楼四楼多媒体会议厅。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马新强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751人，代表股份249,167,2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5.024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0人，代表股份212,294,82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321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711人，代表股份36,872,4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032%。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46人，代表股份57,528,3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5.77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35人，代表股份20,655,9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074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711人，代表股份36,872,4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7032%。

（3）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董事及董事会秘书参加了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的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此外，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会决议事项的参与度，本

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

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认真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具

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848,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708%；反对1,

152,3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25%；弃权166,3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209,7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079%；

反对1,152,3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30%； 弃权

16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891%。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汇报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2025年年度报告及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903,9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30%；反对1,

084,0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51%；弃权179,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265,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040%；

反对1,084,095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845%； 弃权

17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115%。

3、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894,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891%；反对1,

078,0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6%；弃权195,1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255,2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70%；

反对1,078,0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739%； 弃权

19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4,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391%。

4、审议通过《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2,300,4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2308%；反对7,

853,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517%；弃权9,013,71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0,661,5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6810%；

反对7,853,03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6507%； 弃权

9,013,71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5.6683%。

5、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兑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6,909,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265%；反对1,

452,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44%；弃权221,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9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54,0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896%；

反对1,452,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250%； 弃权

221,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8,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854%。

6、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911,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960%；反对1,

090,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77%；弃权165,2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6,272,4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69%；

反对1,090,7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960%； 弃权

165,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872%。

7、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逐项表决的方式，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7.01�《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关联（连）交易管理制度（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465,3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170%；反对1,

500,1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20%；弃权201,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826,4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416%；

反对1,500,1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076%； 弃权

20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4,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508%。

7.02�《关于修订H股发行后适用的〈独立董事工作制度（草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404,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24%；反对1,

504,71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39%；弃权258,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5,765,2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9352%；

反对1,504,7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156%； 弃权

25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449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卢秋慈、张子乔

3、结论性意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工科技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865�证券简称：钧达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2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及5%

整数倍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股东海南锦迪科技投资有限公司、陆小红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

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影响公司的治

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一、本次权益变动原因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海南锦迪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锦迪科技” ）、陆小红女士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1,803,865股，占公司最新总股本的比

例为16.64%。

根据公司于2026年1月13日披露的 《关于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3），锦迪科技计划自上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三个月内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8,725,435股， 拟减持股份数量

占公司当时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3%。 其中，以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908,478股， 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当时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

后总股本的1%；以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5,816,957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

司当时剔除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2%。

2026年4月15日至2026年4月16日，锦迪科技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5,113,959

股，减持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64%。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锦迪科技、陆小红女士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46,689,90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15.00%。

二、本次权益变动具体情况

注：上述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四舍五入所造成。

特此公告。

海南钧达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4月17日

证券代码：002180� � � � � � � � � � �证券简称：纳思达 公告编号：2026-035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立案受理。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3. 上市公司在本次股东侵权诉讼中主张金额：470,221,126美元及诉讼费用和维权

费用。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案件尚未经法院开庭审理，案件后续的判决及执

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后续将依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和案件实际情况进行相应

的会计处理。

一、本次诉讼案件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纳思达”“公司” 或“上市公司” ）向珠海市

中级人民法院提起针对被告PAG� Asia� Capital� Lexmark� Holding� Limited （太盟亚

洲资本利盟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盟投资” ）、第三人上海朔达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上海朔达” ）的股东侵权诉讼。

2026年4月15日，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通知纳思达已正式受理纳思达起诉的上述案

件，目前案件尚未开庭。

二、本次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主要诉讼请求

纳思达作为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太盟投资赔偿因其滥用股东权利给纳思达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470,221,126美元，并要求太盟投资承担案件的诉讼费用和维权费用。

（二）提起诉讼的主要事实和理由

2016年， 纳思达与太盟投资、 上海朔达在开曼群岛设立特殊目的公司Ninestar�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完成了对世界知名打印机企业

Lexmark� International,� Inc.（以下简称“利盟国际” ）100%股权的收购。其中纳思达出

资470,221,126美元、 通过合资公司间接持有利盟国际51.18%的股权， 太盟投资持有

42.94%的股权，上海朔达持有5.88%的股权。后经数次股权变动，截至起诉时，纳思达与太

盟投资、 上海朔达在合资公司的持股比为纳思达持有63.59%的股权， 太盟投资持有

32.02%的股权，上海朔达持有4.39%的股权。

2023年6月，纳思达及部分关联公司被列入“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 的实体清单，

受此影响，纳思达控股子公司利盟国际经营活动出现了严重困难；作为利盟国际控股公司

的重要股东及利盟国际经营管理的重要参与者， 太盟投资不仅拒绝与纳思达一道对利盟

国际提供支持，反而滥用股东权利，迫使纳思达同意在市场最低迷、市场价值最低点时出

售利盟国际，从而给纳思达带来超过1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 在本次诉讼中，纳思达对其中

的470,221,126美元主张权利，其它损失，纳思达保留继续向太盟投资追偿的权利。

纳思达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32条、第1165条、第1167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第21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的规定，提起本案

诉讼，寻求司法救济。

三、公司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说明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诉讼案件外，上市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四、本次诉讼案件对公司的可能影响

纳思达主张金额为470,221,126美元及诉讼费用和维权费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

次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案件后续的判决及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后续将依据

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和案件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五、备查文件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

特此公告。

纳思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六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300209� � � � � � � � �证券简称：行云科技 公告编号：2026-044

行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媒体报道的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媒体报道简述

行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关注到网络上有个别媒体发布

了关于“跨境大卖行云科技内斗升级：创始人举报公章造假，警方已立案” 的报道。 为避

免相关信息误导投资者，维护公司声誉与合法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舆情管理制度》相关规定，现就报道相关事项予以澄清公告如下：

二、澄清声明

1.公司依法履行了子公司接管程序。 2025年10月10日，公司依法召开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换届选举产生第七届董事会，同日董事会召开会议审议通过接管子公司

相关议案，公司依法接管子公司有关证照印鉴。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关于〈第七届董事会

要求移交公司资料、印章和证照的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6）、《关于全面接管

公司资产、业务、财务、人员、场所等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5）、《关于向全资

子公司实缴出资及委派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4）、《关于董

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并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72）。

深圳市有棵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有棵树” ）系公司持股99.9991%的绝

对控股子公司，深圳有棵树于2025年10月29日依法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执行董事及法

定代表人变更相关议案， 新管理层依据股东会决议依法接管了公司的证照印鉴， 并于

2025年11月3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未有任何股东对本次接管及相关

股东会决议提出任何异议，亦未有股东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诉讼。

2.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的营业收入为1,638.33万元,同比上年减少83.59%；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72.98万元，同比上年减少5,169.86%。 具体内容详见公告

《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26-006）。

3.肖四清先生非公司创始人。 公司（原名天泽信息有限公司）成立于2000年5月25

日，2011年4月26日成功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因公司破产重整，肖四清先生作

为公司前员工于2025年10月10日已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三、其他说明

1.公司新一届董事会和管理层始终坚持依法合规经营原则，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国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规范开展公司治理和经营

管理工作，切实维护公司、全体股东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2.针对相关不实报道及误导性信息，公司已采取必要法律及应对措施，将依法追究相

关主体的法律责任，维护公司及全体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3.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进展，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确保信

息披露的及时性、准确性、完整性。

4.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相关信息请以公司在上述法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

的内容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行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六日

信息披露

2026/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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